


「牠語・我願」
動物之藝  -  視覺藝術作品展覽

作品  徵  集  及  展覽  活  動  章程

本展覽旨在透過視覺藝術的多元形式，打破人類與動物之間的沉默隔閡。

我們相信，藝術能成為最直接的溝通橋樑，喚起觀者對動物處境的情感共

鳴與理性反思。今年主題會劃分【沉默的吶喊】與【共生的願景】兩個展

區，展覽希望引導觀眾從「觀看」到「感受」，從「感受」到「思考」，最

終將這份觸動轉化為實際的「⾏動」，共同許下⼀個對所有⽣命更友善的

未來願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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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

⽬的

公開徵集以動物或流浪動物為主之作品進⾏評審及展覽，

入選作品將於八⽉份於⼤炮台迴廊展廳進⾏展覽。

活動

內容

1 .  參 選 資 格

1.1  公開組：年滿18歲以上之澳門居民

      (公開組可以個人或團隊⽅式參加，上限為四⼈組成)

1.2 學生組：就讀本澳正規教育之中學⽣ (包括融合⽣)

1.3 社區共融組：親子及社服機構

1.3-1：具本澳殘疾評估證之人⼠ (無年齡限制)

1.3-2：年滿10-12歲就讀本澳正規教育之兒童

2 .  活 動 日 期

2.1  報名及遞交日期：2026年4⽉25⽇⾄2026年7⽉17⽇

2.2 入選及公佈日期：2026年7⽉下旬⾄8⽉上旬

2.3 入選作品提交日期：2026年8⽉14⽇

2.4 開幕及展覽日期：2026年8⽉15⽇⾄8⽉28⽇

2.5 閞幕及展覽地點：澳門⼤炮台迴廊展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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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獎 項 形 式

3.1 入選作品將會在「牠語・我願 - 動物之藝作品展2026」展出；皆頒發入選證書。

3.2 公開組設「金獎及銀獎」合共5名；

3.2-1 金獎⼀名；可獲得獎⾦2,000澳⾨元及得獎證書

3.2-2 銀獎四名；可獲得獎金1,000澳⾨元及得獎證書

3.3 學生組設「⾦獎及銀獎」合共5名；

3.3-1 金獎⼀名；可獲得獎⾦1,000澳⾨元及得獎證書

3.3-2 銀獎四名；可獲得獎金500澳⾨元及得獎證書

3.4 社區共融組設「金獎及銀獎」合共5名；

3.4-1 金獎⼀名；可獲得獎⾦1,000澳⾨元及得獎證書

3.4-2 銀獎四名；可獲得獎金500澳⾨元及得獎證書

4 . 參 選 作 品 類 型

4.1 所遞交之參選作品上限為兩件/套作品。

4.2 所提交之參加作品須為2025年後創作及已完成之作品。

4.3 本次徵集均不接受AI所創作以及設計類相關之作品。

4.4 創作媒材類型 : 

類 型 創作形式

平面作品 西畫、國畫、版畫、攝影、綜合媒材等

立體作品 雕塑、纖維、綜合媒材、裝置等

多媒材作品 影像、數位藝術等 (不設學生組)

4.5 如上述條件未符合之作品，本會有權在任何時間內取消其參加資格。

5 . 參 選 作 品 要 求

5.1 平面作品：

5..1-1 須有適當的裝裱或框架，以便裝掛，本次展覽須用膠片替代玻璃

         作覆蓋之材質的作品 ( 學生組另⾒6.3-2 )

5.1-2 攝影及綜合媒材之參加作品，可在入選後再進行裝框

5.1-3 公開組及社區共融組入選作品最终展示面積需限寬2米

5.1-4 學生組最终作品尺⼨不⼤於39厘米 x 54厘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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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 立體作品：

5.2-1 公開組及社區共融組入選作品最终展示面積需限寬2米、⻑2米

5.2-2 學生組入選作品最终展示⾯積需限25厘米 x 25厘米 x 25厘米

5.3 多媒材作品：(不設學生組)

5.3-1 作品的影像及音樂內容如非原創，需在遞交參選作品同時遞交取得其相關版權

         文件；且需通過⽂化局“公開映演項⽬分齡審別申請”⽅可參加本此展覽。

5.4 立體(裝置類型) 及多媒體(跨媒體類型) 之作品，可以計劃書形式提交。包括作品

      草稿圖及創作理念等。

5.5 除立體(裝置類型)、多媒體(跨媒體類型)之作品及需涉及組裝之作品外，本次展覽

      均不接受未完成之作品。

5.6 參加者須自⾏準備⽤以播放影像作品之器材，本會不作提供。

5.7 凡與主題不符、抄襲、侵犯知識產權、意識不良或含有影射成份之作品，本會有 

      權在任何時間內取消其參加資格。

6 .  報 名 及 遞 交 作 品 資 料

6.1 報名日期：2026年4⽉25⽇⾄2026年7⽉17⽇

6.2 以下為公開及社區共融組遞交作品之規格：

類型 遞交作品方式 遞交資料方式

平面作品
提供參選作品之正面相片電子檔 1 張，

JPEG格式，每張不大於6MB。

1.1 公開組須填妥

       網上報名表

1.2 社區共融組須填 

       妥網上報名表

立體作品

雕塑作品：提供參選作品正面及多角度

相片電子檔共4 張，JPEG格式，每張不
大於2MB。 

裝置作品：提交參選作品之計劃書電子

檔。 (限公開組)

多媒材作品

(限公開組)

錄像作品：提交參選作品之電子檔，建

議格式為mp4。

跨媒體作品：提交參選作品之計劃書電

子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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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評 審

6.2-1 學生組須填寫紙本報名表，並將表格貼在作品背面。

6.3 所有入選作品原件，須根據以下交件時間遞交；

6.3-1 公開組之入選作品原件，須於8月14日自行提交到澳門大炮台迴廊展廳，

         收件時間為當天中午12:30至下午16:30。

6.3-2 學生組之徵集作品原件，須於6月22至7月3日前送交本會指定收集點，不用

         裝錶。地點為殖地有生工作室，地址為澳門果欄街51-A-53號2樓A，收件時

         間為每天中午14:30至下午18:30。

6.3-3 社區共融組之入選作品原件，須於8月14日自行提交到澳門大炮台迴廊展

          廳，收件時間為當天中午12:30至下午16:30。

6.4 所提交之參加作品須為2025年後創作及已完成之作品，如發現未合符之要

      求均不被接納。

6.5 如本章程1、4、5及6任何一項未符合之要求者，本會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。

7.1 所有提交之參選作品須接受主辦方的評選。

7.2 參賽作品經評審後未達獲獎要求，獎項可以從缺；

7.3 評審團多數成員的決定被視為最终決定。

8 .  入 選 公 佈 及 作 品 退 件

8.1 評審入選之作品將於2026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期間，透過電郵、短訊通知以及

      在本會之網站公佈。

8.2 2026年8月29日撒展，並請在當天中午12:00至下午17:00取回作品。逾期未取

      之作品，將被視為參加者自動放棄，本會有權在逾期作任何處置。

8.3 公開組及社區共融組提取作品時，須出示「退件通知回執」；如需他人代取，須出

      示「退件通知回執」及「委託聲明」。

8.4 學生組所有作品⼀經投件，恕不退回，且視參賽者了解及接受上述條款；

9 . 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聲 明 及 版 權 許 可

9.1 根據第8/2005號法律《個人資料保護法》的規定：在本報名表內所提供的

      個人資料會用作處理申請之用途。基於履行法家義務，上述資料亦有可能轉

      交其他有權限實體。本會之人員在處理申請者的個人資料時，均會作出保密

      及妥善保管的措施，直至該資料使⽤完畢及活動結束。

9.2 參加者必須同意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條款下，將提交之參選作品及其相關資

      料授權本會用於推廣展覽及相關活動之宣傳；包括刊登於各類媒體製作、展

      覽錄製及宣傳印刷品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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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0 .  其 他 事 項
10.1 所有參選作品一經提交，即視為同意本次章程所有規條，參加者如有違反

       本次章程任一條規條，本會擁有最終裁決權。

10.2  所有參加者必須確認並保證擁有或已獲授權，包括但不限於參選作品的  

        版權和所有其他之權利，以及相關智慧財產權。如發現違反即取消參加資 

        格，倘若已成為入選或獲獎之作品，亦即取消入選及獲獎資格，並須退還

        獎金及獎狀，且參加者須負有關的法律責任。

10.3 入選作品原件及複製品在評審入選至展期結束前，不得再參加其他公開活

        動作展示及展出；如有違反，一經發現，即取消入選資格及必須退還獎金

        及獎狀。

10.4 提交之參選作品，本會不負責購買保險，參加者需自行購買。若該參選作

        品獲評為入選作品，則其完整之原件作品將於展期間，由本會負責購買所

        需之保險。

10.5 入選及獲獎作品所涉及之宣傳、推廣及圖錄製作之事宜，其圖文編輯、版

        面分配，裁切排版格式皆由本會作決定並最終決定權。

10.6 本章程僅使用中文訂立，如有未盡完善之項目，本會有權修改以及把更新

        版本上載在相關網站。且章程下的條款和條件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約

        束，澳門特別⾏政區的法院對任何申訴和爭議有排他性管轄權。

1 1 .  報 名 資 訊

1 2 .  聯 絡 資 訊

電話：(853) 63023961 伍小姐 或 (853) 66826487 鄭⼩姐

電郵：mvataassistant@gmail.com

官網：https://www.macaumvata.mo/

公 開 組
報 名 連 結

社 區 共 融 組
報 名 連 結

學 生 組
報 名 表 下 載

mailto:MVATAASSISTANT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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